
科 技 成 果 评 价 流 程 
 

为提高办事效率，现将科技成果评价流程总结如下，供参考。 

一、申请评价条件 

1、申请人为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 
2、申请评价项目要求项目已完成、不存在权属争议且技术资料齐全； 
3、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环境和资源造成危害的项目，不受

理评价申请； 
4、下列科技成果不组织评价： 

（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二）软科学研究成果； 

（三）已申请专利的应用技术成果； 

（四）已转让实施的应用技术成果； 

（五）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开发的一般应用技术成果； 

（六）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经过法定的专门机构审查确认的科技成果。 

二、申请评价材料 

1) 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一式一份，单位盖章） 
2) 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复印件一份） 
3) 研究（推广）总结报告（包括立项背景、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试验数据、试验

结果及结果分析等，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方法比较情况，采用技术路线有何突破性

进展和创新，技术成熟程度，推广应用的范围、措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

广应用的条件和前景，存在的问题等） 
4) 查新报告 
5) 应用证明 
6) 发表的论文及论著或其它技术资料 
7)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科技成果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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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准备《科技成果评价申请

表》，提交中国土壤学会办公室审核。 

中国土壤学会办公室收到评价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

明确是否受理评价申请，并作出答复。 

通知符合条件的评价申请单位，并签订评价合同书。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准备评价所需材料，组织评

价单位确定主持评价单位、评价形式、评价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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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形式 

会议评价 函审评价 

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 评价材料寄（送）专家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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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评价会前十天将会议通知、评价资

料及起草的《科技成果评价证书》寄

（送）参加评价的专家 

专家审阅评价资料并填写评价意见 

专家将评价资料及评价寄（送）回 

将各专家的评价意见寄（送）评价委

员会主任综合并填写《科技成果评价

证书》评价意见栏后寄（送）回 

专家审阅评价资料并准备评价意见 

准备好所评价成果在评价会上作介绍

时用的多媒体和会务准备工作 

召开评价会 
①组织或主持评价单位宣布开会，报告

评价专家人数，选定正、副主任委员； 
②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并指定一名委员

起草评价意见；请完成单位用多媒体作

工作总结、技术总结、效益分析、查新

报告；必要时专家现场考察；专家质疑；

专家讨论后形成评价意见；宣读评价意

见，评价专家在《评价证书》上签字； 
③组织或主持评价单位主持会议：有关

领导讲话，宣布评价会结束。 

完成评价 

完成评价 


